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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15歲少年目前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

周一提堂時，被裁判法院下令還押，案件押後至11月

15日再提訊。他昨透過律師直接向高院原訟庭申請保

釋。

高院法官陳慶偉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後，考慮本案

證據強弱，以及少年是在涉及另一宗案件獲法庭批准

保釋之下干犯本案，拒絕其保釋申請，但叮囑控方需

加快化驗證物，好讓審訊盡早進行，以縮短少年被羈

押的日子。

數十人庭外包圍爆粗
昨日有近100名所謂聲援者到高等法院旁聽，法

院有見及此，安排改到面積較大的法院聆訊。當聲援

者得悉少年保釋被拒後，有人在散庭時情緒激動，大

叫 「抗議！抗議！」 又有人在庭外大堂喧鬧。

聆訊中，反對少年保釋的律政司高級檢控官張卓

勤，在離開法庭時，遭

數十名聲援者以粗口咒

罵。繼而有大批激動滋

事者包圍及指罵張，有

人情緒失控聲淚俱下，

十多人更阻礙張在電梯

大堂入離開。張卓勤

最終需在保安護送下，

經樓梯離開。

然而滋事者仍不罷

休，試圖追罵張卓勤，

惟被保安員攔住。該批聲援者其後到高院囚車進出位

置繼續聲援，等候少年由囚車送走後才散去。有網民

得悉法庭拒絕保釋的判決後，在telegram群組大罵陳

慶偉法官，並為陳官改花名。

涉攜改裝傘腐液茶被捕
涉案少年被控於9月21日，在屯門站公共交通交

匯處，違法管有長80厘米並經改裝的長傘、長55厘米

的行山杖、混合腐蝕液體的綠茶、鐳射槍等武器。該

案早前在裁判法院少年庭的聆訊透露，被告另涉8月3

日參與非法集結，獲法庭批准保釋期間涉干犯本案，

故裁判官認為他若獲保釋，大有機會再涉案，加上被

告當日被警員搜獲的改裝長傘顯然不是一般長傘，因

而拒讓他保釋外出。另外，由於被告將滿16歲，控

方或會將其案件轉介成人法庭審理，屆時量刑或會提

高。

陳浩天控兩罪仍准保釋 不禁離境
【大公報訊】被取締的 「香港民族

黨」 前召集人陳浩天，涉嫌於7月在上

水參與非法集結及從後推警員頭盔偷襲

，促使該警員與同袍遭在場暴徒圍毆約

20分鐘，陳被起訴兩罪，昨到粉嶺法

院提堂。日前網上有傳陳有意棄保潛逃

，陳的代表律師昨在庭上宣稱，陳不會

破壞 「聲譽」 潛逃，並稱陳早已安排昨

夜到台灣演講，要求法庭批准離境。署任

主任裁判官蘇文隆批准陳保釋時，並無

加上任何離境限制，並批准他在報稱離

境的日子豁免守宵禁及居住報稱地址。

陳浩天（29歲）在庭上報稱自由身

工作，兼任專欄作家，被控參與非法集

結及襲警兩罪。控罪指，他於今年7月

13日，在上水新運路及智昌路交界，連

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集結一起，作出擾

亂秩序行為或作出威嚇性、侮辱性及挑

撥性行為；以及被控襲擊一名警署警長。

警員遭暴徒圍毆20分鐘
控方稱，當日上水遊行完結後，不

少於100名滋事者佔據新運路。四名便

裝警於五時許截查現場的人後，被超過

十名滋事者尾隨包圍，其間，陳浩天涉

從後推案中事主的頭盔，其他人趁機用

不同武器襲擊事主及同袍約20分鐘。

控方不反對陳保釋，但指本港自6

月以來，有多次大型公眾秩序事件延至

午夜，加上陳在案發後牽涉另一宗涉嫌

在火炭工廈非法管有棍及鋼珠之事件被

捕候查，認為陳有潛逃風險，故要求法庭

下令陳保釋期間不得離港及須守宵禁。

陳浩天透過律師提出反對，稱本案

是他首次被起訴，沒再涉案風險。辯方

又稱他被起訴前已安排昨夜離港演講及

參與活動、本月30日返港，以及計劃

10月2日至3日再離境演講，其他日子

則同意不離香港。

最終，署任主任裁判官蘇文隆批准

陳浩天以一萬元保釋至12月4日再訊等

候警方調查，其間除他報稱離境的日子

外，須每晚凌晨12時至早上6時宵禁、

居住在報稱地址、逢星期二下午3時至

6時往沙田警署報到，但蘇官沒限制他

不准離境。

陳浩天獲准保釋後，聲稱昨日上庭

前，由港鐵粉嶺站獨自步行到法院途中

，遭三至四名疑似南亞裔人持電筒襲擊

，其後腦及腰間被擊中，但他又稱不會

報警跟進。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香港大學學生會前

會長孫曉嵐涉嫌於7月1日暴力衝擊及強闖立法會大樓，

涉嫌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昨日被警方

落案起訴，下周一（30日）在東區法院提堂。

據孫曉嵐稱，警方起訴她所引用的罪名是 「進入或

逗留在會議廳範圍」 。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第8及20條，違反規限進入會議廳範圍即屬犯罪，可

處罰款二千元及監禁三個月。

警方曾於8月29日嘗試到孫曉嵐家中拘捕她，惟她

當時外出，翌日才在律師陪同下到灣仔警察總部，其後

獲准保釋候查。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

孫曉嵐涉暴衝立會被控

地盤工兩違保釋條件 官未收押

【大公報訊】學生參加暴亂衝擊而被捕的人數

不斷上升，13歲女童於上周六（21日）屯門暴亂當

天，涉嫌在屯門大會堂外焚燒國旗，被起訴一項侮

辱國旗罪，昨在屯門法院少年庭提堂後，獲准保釋

至11月22日再訊，裁判官促其父母 「睇緊啲」 ，不

得再犯事。

涉案13歲女童被控於9月21日在屯門大會堂外

，與兩名不知名的人公開及故意焚燒、踐踏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旗。她昨日由父母及傳道人陪同下出庭

應訊，暫毋須答辯。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以待警

方調查，包括向案發地點附近的屯門圖書館、大會

堂及商場的證人錄取供詞，以及翻看閉路電視片段

等。

裁判官水佳麗考慮女童年輕，而且有家人看管

，批准女童保釋返家，保釋條件包括不得離港、每

晚10時至6時宵禁等。裁判官提醒女童，必須遵守

保釋命令，現時社會動盪，要求女童父母須好好

看管女童，並明言若女童再涉案，將不會再准予擔

保。

裁判官未頒保護令
另外，年齡介乎13至15歲的初中生，8月29日

在警方驅散圍堵深水埗警署的搞事者期間被捕，懷

疑涉及非法集結。警方未有起訴，但早前要求法庭

頒保護令，在裁判官杜浩成索閱福利官報告期間，

三人曾須入住兒童院，一度惹起公眾關注。

該案昨在九龍城法院再訊時，改由裁判官黃國

輝處理，他接納報告建議，最終未有頒保護令。兩

名15歲男、女學生較早前已透過律師向法庭申請返

家，餘下的13歲女生由8月31日起，已入住兒童院

27天，報告指她應允福利官，自今次被捕後，將避

免再牽涉衝突活動。

13歲女童燒國旗案 官促家長睇緊啲

法庭拒絕涉暴力衝擊案的被告保釋，被告的聲援者竟遷怒檢控官。15歲少年在涉案保
釋期間，上周六（21日）涉嫌違法攜帶改裝長傘、混有腐液的樽裝綠茶，前往屯門公園暴
力衝擊現場，早前提堂後須還押，該少年直接向高院法官申請保釋，昨日再被拒。數十名
聲援者不滿結果，散庭後包圍咒罵盡責的檢控官，他需在保安護送下經樓梯繞路離開法院。

大公報記者 胡家俊

疑犯被拒保釋 百同夥竟追罵檢控官
保安護送兜路走 法官遭網上凌辱

潑液暴徒被港鐵職員制服 圍觀者起哄助逃脫
【大公報訊】記者張真、突發組報道：暴徒

破壞港鐵設施、襲擊港鐵人員惡行變本加厲，尖

沙咀港鐵站維修員前晚搶修入閘機期間，一名黑

衣暴徒突然將不明液體倒入閘機，維修員阻止，

也被暴徒淋潑液體。港鐵職員壓倒暴徒並報警，

在旁的搞事者竟反指職員非法禁錮，暴徒趁亂逃

走。港鐵譴責有關破壞行為，並已報警。香港鐵

路工會聯合會呼籲所有港鐵工會齊聲譴責暴力，

維護員工權益。

暴徒在近兩月多次破壞港鐵設施，今次是首

次正面襲擊港鐵維修人員，事發於前晚大約九時

，目擊的港鐵維修人員譚先生向大公報稱，兩員

工在尖沙咀站維修故障的出入閘機，一名黑衣戴

口罩暴徒從後襲擊，將一瓶疑似檸檬茶的液體淋

向機器，職員阻止，暴徒向職員淋液體後，欲轉

身逃走。職員立即制服暴徒並報警，等待警察到

來時，在旁邊的市民七嘴八舌辱罵職員，指他非

法禁錮，暴徒趁亂掙脫逃走。

維修員憂下次潑鏹水
「今次就檸檬茶啫，萬一下次係鏹水呢？」

譚先生稱，希望港鐵保障員工安全，例如在工作

區加派保安員。他稱前線人員為維修被破壞的設

施，疲於奔命，每天加班，現時連人身安全也受

威脅，工作環境越趨嚴峻。

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表示，強烈

譴責暴徒，呼籲港鐵職員及市民，遇到不守法行

為，應採取適當行動制止犯事者。他稱知悉公司

正與保安承辦商商討改善措施，讓員工更安全工

作。工會發聲明稱，若市民繼續容忍 「誰大誰惡

誰正確」 的歪理，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將被

摧毀，呼籲全港市民向暴力說不。

港鐵公司回覆大公報查詢，證實尖沙咀站一

名維修人員在維修出入閘機時遭人潑灑液體，維

修人員截停該乘客，並通知車站控制室報警，等

候期間該名男子逃走。救護員到場為維修人員檢

查，毋須送院。港鐵已審視車站維修人員工作，

盡量安排收車後維修。如確需要即時維修，將加

派人手提供支援。

【大公報訊】地盤工人涉刑毀輕鐵站設

施，本月初提堂獲保釋，但他於前晚深夜在

機場附近被警方截查時，揭發違反宵禁令，

而且曾經不按時到警署報到，昨日被帶到屯

門法院處理。被告聲稱與家人政見不合，遭

經濟封鎖，急需賺錢過活，因 「難以啟齒」
有案在身而無拒絕加夜班要求。被告雖兩度

違反保釋條件，但署理主任裁判官張潔宜放

他一馬，仍舊讓他以原有條件保釋。

報稱任職地盤工人的涉案被告吳兆軒（

22歲），昨應訊時身穿地盤工作服。吳的保

釋條件包括每星期定期到警署報到，辯方指

，吳因懷疑中暑不適，翌日醒來時 「驚覺自

己忘記報到」 ，結果缺席一次報到，已盡快

向警方補交病假紙，卻 「唔知點解」 未被警

方接受。署理主任裁判官張潔宜接納吳的解

釋，沒有追究，但沒有說明原因。

吳兆軒與同案的23歲無業漢霍啟峰，同

被控一項刑事毀壞罪，指控他們於9月8日，

在輕鐵青松站內，毀壞一部八達通終端機。

該案將於11月4日再訊。

【大公報訊】突發組報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

芸位於長沙灣元州邨的辦事處，昨日大門鐵閘及招牌被

噴上黑漆，這已是該辦事處是兩個月內第四度被破壞，

警方將案件列作刑事毀壞，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

跟進。

現場是元州邨元泰樓地下，昨早8時許，辦事處職

員返回辦事處時，發現招牌被噴上黑色油漆，鐵閘上噴

有一個約一呎乘一呎的黑色圓圈，另外窗口亦被人打破

，職員即時用木板封上及通知蔣麗芸報警。

據了解，蔣麗芸位於深水埗元州邨的分區辦事處自

八月起已四度被刑事毀壞。民建聯對此表示強烈譴責，

批評暴徒有關行徑，充分顯示他們的暴戾及專橫。

鐵閘及招牌被噴黑漆

蔣麗芸議辦四遭刑毀 ▲陳浩天被控參與非法集結及襲警兩罪
，昨日到法院應訊

▲地盤工人吳兆軒涉刑
毀輕鐵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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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15歲少年被裁判法院下令還押，案件押後至11月15日再提訊 電視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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